
简析宪法修改的两种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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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修改受不受限制
,

有没有一定的界限 对于这个间题
,

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相左学

说
,

即 肯定说和否定说
。

肯定说或称有限说认为
,

对宪法的修改应有所限制
,

即应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

这是由于 第
几 ,

任何宪法都有其称之为
“
宪法之宪法

”

的根本精神
,

宪法就是依据这种根本精神制定的
。

宪

法的条文均 以此根木精神为基础
,

以保证宪法的完整与统一
。

因此
,

宪法的根本精神不能成为

修改宪法的内容 若触及宪法的根本精神
,

则不是修改宪法
,

而是破坏
、

乃至践踏宪法的行为

若宪法修改越过这个界限
,

则和废止原宪法
、

制定新宪法无异
。

第二
,

宪法制定权与宪法修改权

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
。

前者非受之于法
,

而是产生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力量
,

这种特定国家的

政治力量决定国体 为共和或帝制
、

政体为民主或独裁
,

而国体和政体正是集宪法的根本精神之

在
。

后者
,

即宪法修改权则非产生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力量
,

而是依据特定国家的宪法本身
。

因

此
,

由特定国家的政治力量制定了符合其统治阶级意志的宪法
,

再由该宪法赋予特定国家机关

以修改宪法的权力
。

所以
,

有修宪权的国家机关
,

若借修改宪法之机破坏
、

乃至践踏原宪法的基

本精神
,

则是为法理所不容的严重违宪行为
。 〔‘ 〕

否定说或无恨说认为
,

对宪法的修改不应有所限制
,

认为凡依照宪法规定的修改程序
,

对

宪法任何条文均可以进行修改
。

这是因为 第一
,

宪法中任何条文的效力都是相同的
,

不应有高

低之别
,

实际上也难以明确地划分哪些条文可以修改
,

哪些条文不得修改的界限
。

第二
,

即使宪

法明文规定了某些条文不得修改
,

也不一定有实际效力
。

例如
,

有的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共和政

体不得成为修改对象
,

若有权修宪的机关先修改这样的条文
,

然后再修改共和政体
,

即使规定

某些限制也无实际意义
。 〔 〕

对以 匕两种学说
,

我们认为肯定说即有限说比较可取
。

因为
,

修改宪法并非重新创制宪法
,

而是在原宪法基础上的变化
,

即在原宪法基础上删改 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条文或不适当的条

文
,

使之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若动摇了原宪法的基础
,

则不是修改宪法
,

而是重新制定宪

法
。

从各国的宪政实践看
,

对宪法的修改并非无限制的
。

一些国家的宪法都明文规定了宪法修

改的限制
一

些没有明确规定对宪法修改予以限制的国家
,

在实际上对宪法根本精神具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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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摇性
,

也认为是必要的
,

应当的
。

一些国家关于宪法修改的限制
,

主要有五个方 面

一 对宪法基本精神的限制
。

有的国家明文规定宪法的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不能修改
。

例

如
,

挪威王国宪法
,

于 年 月 日公布实施
,

是最早的成文宪法之一
,

颁行 余年
,

屡

有修改
,

三分之二的条款已非原貌
,

但宪法格局未变
,

迄今仍然遵行
。

第 条明确规定
“

宪

法 修正案决不能同本宪法所包含的原则相抵触
,

只能在不改变宪法精神的前提下对某些具体

条款进行修改
,

并且需要获得议会议员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和支持
。

城 〕 又如
,

科威特国宪法

第 条规定
“

除有关埃米尔统治的称号或者增加 自由和平等的保证外
,

关于本宪法规定的

有关科威特埃米尔制度及 自由和平等原则的条款
,

不得建议加以修改
。 ”川

二 对特别条款的限制
。

即规定宪法的某些条款或某一部分不得修改
。

例如
,

法国宪法第

条第 款规定
“

共和政体不得成为修改的对象
。 ”

希腊宪法第 条第 款规定
“

宪法的

条款可以修改
,

但规定政体为议会制共和国的条款
、

以及
· ·

一第 条除外
。 ”〔 〕

三 对修改时间的限制
。

即规定在一定期间内不得修改部分或全部条文
。

例如
,

比利时宪

法第 条规定
“

摄政时期 内
,

不得对宪法作任何修改
。 ”〔, , 又如

,

科威特宪法第 条第 款

规定
“

从本宪法开始生效之 日起五年之 内不得对本宪法进行修改
。 ”即

四 附带条件的限制
。

有的国家宪法明确规定
,

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情况下
,

不得修改宪法
。

例如
,

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曾规定
“
在法国领土一部或全部被外国军队占领时

,

修宪程序不得

着手或进行
。 ”巴西 年宪法第 条第 项规定

“

宪法于戒严期不得修改
。 ”〔”〕

五 修改程序上的限制
。

即由有修宪权的特定国家机关
,

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
,

方可进行

修改宪法
。

例如
,

蒙古人 民共和 国宪法第 条规定 宪法的修改
, “

须经大人民呼拉尔讨论
,

并

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 以上的多数通过
。 ” , 又如 日本国宪法第 条规定 本宪法的修订

,

“

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
,

由国会创议
,

向国民提出
,

并得其承认
。

此种承认
,

必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进行投票
,

必须获得半数以上赞成
。 ” 〕

但是
,

我们对于肯定说或有限说的第二个理 由
,

即宪法的制定权和修改权是两种不同性质

的权力的说法
,

则持异议
。

我们认为
,

制宪权与修宪权是有区别的
。

所谓制宪权
,

是根据制宪的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按照统治阶级预先设定的步骤创制整个宪法的权力 所谓修宪权
,

则是

在宪法实施过程中
,

遵循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
,

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
,

废除
、

变更或增补

宪法部分条款的权力
。

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宪权与修宪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
。

这是因为 第

一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宪法学原理
,

宪法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最高的和最集

中的体现
,

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总章程
。

所以
,

无论是制宪权还是修宪权都是来 自统治阶级

的力量
,

是统治阶级力量的集中表现
,

两者不存在性质上的差异
。

第二
,

宪法是融政治性与法律

性于一体的
。

它把民主政治制度化
、

法律化
,

使其成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总章程
。

所以
,

以是

否受制于政治力量或者受制于法律力量
,

而把制宪权与修宪权视为不同性质的两种权力的学

说是讲不通的
。

第三
,

在宪政史上
,

许多国家都明确规定制宪权和修宪权基本上都是由同一机

关行使
,

有的还把制宪时的程序作为修宪的程序
,

明确地规定在宪法中
。

例如
,

在 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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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制迷的联邦宪法
,

当时 设定只要有 九个州 占 十三州的四分之三 批准就
一

可生效
。

美国宪金去

镇 只 条 资
一

于宪法修改的规定
,

基 本肯定了这种程序
。

法国 年宪法也明确规定
,

如果在半数

以 乡内
,

其中各郡的十分之一台法的初级议会要求修改宪法或更换宪法的某些条文时
,

从法

仪会必须召开共和 国的所有初级议会 以便决定是否召开国民制宪会议 修改宪法
。

在我国
,

制

宪权 和修宪权都 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
,

制宪和修宪的程序也基本相同
。

还有的国家宪法明

确地把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同等地规定在宪法中
。

例如
,

年通过的保加利亚宪法第 。章的

标题就是《宪法的制定和修改 》
。

该章规定 须根据国务委员会
、

政府或至少四分之 一 的人民代

表的提议
,

始得通过新宪法和修改现行宪法 新宪法草案和修改现行宪法的法律草案
,

至早在

提交国 民议会 一 个月以后和至
,

退在提交国民议 会三个月以前列入议事 日程 新宪法草案和修

改现 行宪法的法律草案经全体人民代表的三分之
一

二同意
,

即为通过 新宪法和修改现行宪法的

法律
,

自哎国家报 少公布之 日起开始进 效
。

在这里
,

无论是在行使权力的机关方面
,

过 是全部程
一

丫

与可
、

制宪 和修宪在性质 卜都是完 全相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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